北京市密云区2024年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近年来，我区严格遵循“开前门，堵后门”的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思路，全面规范政府举债程序，合理安排新增债券规模，充分发挥政府规范举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现将我区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需求48.88亿元
坚持谨慎举债原则，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财力状况，严格控制新增债券规模和增长速度，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举借新债。严格按照债券申请程序，根据财政部下达的限额，提出新增债券需求，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报区政府同意后报区人大常委会批准，由市政府代为举借。
2024年，我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需求48.88亿元，其中：一般债券项目14个，23.97亿元，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社会保障等投向领域；专项债券项目4个，24.91亿元，全部为棚改项目。主要用于支持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为我区穆家峪镇新农村刘林池、果园街道西大桥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水及供水等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市政基础设施与檀东路等道路工程及拆迁腾退项目等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二、政府债务限额和规模

截至目前，我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25.1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83.47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41.65亿元。债务总规模219.2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83.31亿元；专项债务135.92亿元。
三、限额管理

我区加强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在财政部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不存在超限额举债、违法外贷举债等情况。将所有政府债务纳入限额管理，并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其中，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债务投向资金主要投向使用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公益性事业发展。债务资金收支全口径纳入预算管理。
四、加强日常政府债务信息管理
一是严格债券全周期管理。进一步规范我区政府债券管理，严格执行《密云区地方政府债券申报发行管理办法（试行）》，建立政府债券从申报到公开的全过程、全方位管理机制，做好规模控制、前期论证、预算管理、支出统计、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

二是严格落实监管职责。着力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督促各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完善项目前期手续，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债券资金尽早支出形成实物工作量，充分发挥债券资金补短板、扩内需、稳投资的积极作用。
三是做好2024年债券资金发行准备工作。目前，2024年第一季度政府债券将于2月发行，将根据市局工作要求，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实施单位做好债券发行前披露文件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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